表9-8（2018）
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学生考试作弊处分决定书
（         年第     号）
	被处分人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专业班级
	
	所在系
	

	内    容

	经查，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你在             教室参加                 考试时，有                 行为。依据《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学生考试违纪和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》第     三章第   条第    款之规定，经     年    月    日的宝德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决定，给予                 处分，同时本门课程本次考试成绩以零分计。
如对处分决定有异议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通过所在系向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申述请执行学院有关管理规定。
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
年    月    日

	送达人签字：

	被处分人签字：

签收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说明：本送达书一式三份，学生本人、所在系、教务部各存一份。

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教务部制表
